
解釋字號 釋字第15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68年06⽉22⽇

解釋爭點 ⾏賄⼈適⽤公務⼈員任⽤法消極資格規定？

解釋文 　　⾏賄⾏為，不論⾏賄⼈之⾝分如何，其性質均與貪污⾏為有別，

不適⽤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本院釋字第九⼗六號

解釋仍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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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查司法院⼤法官會議第⼀百⼗八次會議議決：「中央或地⽅機關

就職權上適⽤憲法、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之解釋發⽣疑義，聲請解

釋時，本會議得依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

解釋。」係以闡明原解釋適⽤時所⽣之疑義或予更正、補充為主旨。

本件係考試院對於本院釋字第九⼗六解釋發⽣疑義，依照上項決議，

認為應予解釋。

　　按⾏賄⾏為，其犯罪主體不以有特定⾝分為必要，雖與公務⼈員

受賄之貪污⾏為具有對⾏關係，但其犯罪構成要件、處罰及刑之減免

均不相同。故其⾏為之性質與貪污⾏為有別。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

第⼗⼀條第⼀項之規定，旨在就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員及受公

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賄⽽加重處罰，並非變更⾏賄⾏為之性

質。縱因其情節輕微，⽽其⾏求期約或交付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依

同條例第⼗⼆條第⼆項適⽤有較輕處罰之刑法或其他法律，致適⽤法

律有所差異，亦不能因此之故與貪污⾏為混為⼀談，⾃不適⽤公務⼈

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本院釋字第九⼗六號解釋，與此主

旨並無不同，仍應予以維持。

⼤法官會議主席　院　⻑　戴炎輝

　　　　　　　　⼤法官　林紀東　陳樸⽣　陳世榮　翁岳⽣　

　　　　　　　　　　　　李潤沂　蔣昌煒　梁恒昌　洪遜欣　　　　　　　　　 

　　　　　　　　　　　　鄭⽟波　姚瑞光　翟紹先　楊與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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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抄本
等文件

不同意⾒書⼀ ⼤法官 陳世榮 

解釋文 
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所謂「曾服公務有貪污⾏為」意旨，
與考試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謂「曾服公有侵佔公有財物或收受賄
賂⾏為」，原無⼆致，來文所稱情形（公務員⾏賄⾏為），不能視為
⾸開之貪污⾏為，不受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所定之限制。 

解釋理由書 
公務⼈員任⽤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憲法第八六條第⼀



款），考試院如何⾏使此項職權，此為考試法及公務⼈員任⽤法等法
律所規定，查考試法第五條第⼀項規定：「中華⺠國國⺠，具有本法
所定應考貣格者，得應本法之考試。但有左列各款情事之⼀者，不得
應考：⼀、犯刑法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曾服公務有侵佔
公有財物或收受賄賂⾏為經判決確定者。三、褫奪公權尚本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五、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者。」⼜
公務⼈員任⽤法第⼗五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者，不得為公務⼈
員：⼀、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曾
服公務有貪污⾏為，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三、依法停
⽌任⽤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六、經
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則分別規定公務⼈員任⽤資格考試應考
⼈不得具有之消極資格與公務⼈員不得具有之消極資格，由於應考試
與服公職⼆語，為連貫之⽤語（⾒憲法第⼀八條）（註），上開考試
法第五條第⼀項第⼀、⼆、三、四各款所列消極資格，與公務⼈員任
⽤法第⼗五條第⼀、⼆、四、五各款之消極資格，其意旨原無⼆致，
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所謂曾服公務有貪污⾏為」係指考試
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謂「曾服公務有侵佔公有財物或收受賄賂⾏
為」⽽⾔。⾄於曾服公務有⾏賄⾏為，則不在其所定限制範圍，即無
該條款規定之適⽤。 

註：參照林紀東先⽣著中華⺠國憲法逐條釋義第⼀冊⼆九三⾴。 

不同意⾒書⼆ ⼤法官 姚瑞光 

⼀、何謂統⼀解釋？ 
憲法第七⼗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解釋法律及命令
之權。」第七⼗九條第⼆項規定：「司法院設⼤法官若⼲⼈，掌理本
憲法第七⼗八條規定事項。」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項，司法院⼤
法官會議法第⼆條均有統⼀解釋」法令之規定。何謂統⼀解釋？依司
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中央或地⽅機關，就其職權上適⽤
法律命令所持⾒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同⼀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
⽰之⾒解有異，得聲請統⼀解釋。」可知：統⼀解釋，係指中央或地
⽅機關（⼈⺠或⼈⺠團體不在內）就其職權上適⽤法令所持⾒解與本
機關或他機關適⽤⼀法令已表⽰之⾒解發⽣歧異，有由司法院⼤法官
會議使其⼀致之必要⽽為之解釋⽽⾔。苟無歧⾒發⽣，縱令「適⽤法
律或命令發⽣其他疑義時，則有適⽤職權之中央或地⽅機關，皆應⾃
⾏研究，以確定其意義⽽為適⽤，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解釋之理由」
（註⼀）。雖有謂：憲法「所⽤『統⼀』⼆字，並非統⼀各⽅歧⾒之
謂，⽽係指⼀切法令，無論中央法、省法、縣法、總統令、院令、部
令、省令、縣令，均統⼀由司法院解釋⽽⾔」（註⼆）。苟如所云，
則憲法第七⼗八條之規定應為「司法院有解釋憲法及⼀切法律、命令
之權」，⽽無規定「統⼀」（使歧⾒⼀致，⽽非⼀切之意）⼆字之必
要。其說⾃不⾜採。 

⼆、無「⾒解有異」情事，不得聲請統⼀解釋。 



司法院⼤法官會議，並非中央或地⽅機關之法律顧問，不負解答⼀般
法律疑義之責，憲法第七⼗八條、第七⼗九條第⼆項、司法院組織法
第三條第⼀項、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條法意甚明，亦為與⾏憲前
司法院解釋法令有別之所在。因此，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明定
「……⾒解有異者，得聲請統⼀解釋」。從此規定可知，無「⾒解有
異」情事，即不得聲請統⼀解釋。⾃司法院⼤法官會議法公布施⾏
（四⼗七年七⽉廿⼀⽇）後，經司法院⼤法官會議，所為之統⼀解
釋，截⾄六⼗八年四⽉⼗⼆⽇⽌，將近⼆⼗⼀年，僅有釋字第⼀三三
號解釋，為無「⾒解有異」情事之單純法律疑義之解釋。茲列表如
下： 

┌────┬──────────────────┬───────────┐ 
│解釋字號│ 內 容 摘 要 │有 無 歧 ⾒│ 
├────┼──────────────────┼───────────┤ 
│釋字80號│曾參加叛亂組織，無證明已經脫離，現在│軍法機關與司
法機關⾒解│ 
│ │是否係在繼續狀態？ │不同 │ 
├────┼──────────────────┼───────────┤ 
│釋字82號│偽造刑法第⼆⼀⼆條之證書，同時為造公│判例與解釋互
異 │ 
│ │印加蓋，應否僅論偽造證書罪？ │ │ 
├────┼──────────────────┼───────────┤ 
│釋字83號│提存之⾦錢，應否給付利息？ │司法⾏政部與審計部⾒解
│ 
│ │ │互異 │ 
├────┼──────────────────┼───────────┤ 
│釋字84號│公務員被判褫奪公權緩刑，其職務應否停│甲說：不停
⽌；⼄說：應│ 
│ │⽌？ │停⽌？ │ 
├────┼──────────────────┼───────────┤ 
│釋字87號│收養⼦女違反關於年齡之規定，應無效或│司法⾏政部、
內政部認為│ 
│ │得撤銷？ │應無效；院解字第三⼀⼆│ 
│ │ │○號解釋認為係得撤銷。│ 
├────┼──────────────────┼───────────┤ 
│釋字88號│短期公債不得掛失，能否排除⺠法第七⼆│司法⾏政部與
財政部⾒解│ 
│ │五條之適⽤？ │不同 │ 
├────┼──────────────────┼───────────┤ 
│釋字89號│因撤銷放領所⽣爭執之訴訟，是否⺠事訴│最⾼法院與⾏
政法院⾒解│ 
│ │訟？ │不同 │ 
├────┼──────────────────┼───────────┤ 
│釋字91號│養親死亡，養⼦女可否與養⽗⺟之婚⽣⼦│司法⾏政部與
內政部⾒解│ 
│ │女結婚？ │有異 │ 
├────┼──────────────────┼───────────┤ 
│釋字92號│公營機關代表⺠股之董事，有無公務員服│院解字第三四
八六號解釋│ 
│ │務法之適⽤？ │認非公務員。釋字第八號│ 
│ │ │解釋，認為係刑法上之公│ 



│ │ │務員 │ 
├────┼──────────────────┼───────────┤ 
│釋字93號│輕便軌道是否不動產？ │司法⾏政部與交通部、最│ 
│ │ │⾼法院⾒解不⼀致 │ 
├────┼──────────────────┼───────────┤ 
│釋字94號│曾任公務員受⻑官免職，⽽未受依懲戒法│甲說：不應撤
銷 │ 
│ │免職之律師，應否撤銷其律師資格？ │⼄說：應撤銷 │ 
├────┼──────────────────┼───────────┤ 
│釋字95號│因貪污⾏為經判決確定，在緩刑期內，得│銓敘部與監察
院⾒解有異│ 
│ │否為公務員？ │ │ 
├────┼──────────────────┼───────────┤ 
│釋字96號│刑法第⼀⼆⼆條第三項之⾏賄罪，是否瀆│司法⾏政部與
監察院⾒解│ 
│ │職罪？ │有異 │ 
├────┼──────────────────┼───────────┤ 
│釋字97號│官署處分書應否具備公文程式條例所定之│監察院與⾏政
院、⾏政法│ 
│ │程式？ │院之⾒解不同 │ 
├────┼──────────────────┼───────────┤ 
│釋字98號│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是否數罪併罰？ │最⾼法院對院解
字第三三│ 
│ │ │四五號解釋，有不同⾒解│ 
│ │ │，認應合併執⾏ │ 
├────┼──────────────────┼───────────┤ 
│釋字99號│偽造新台幣是是否妨害國幣？ │釋字第六⼗三號解釋與中
│ 
│ │ │央銀⾏⾒解不同 │ 
├────┼──────────────────┼───────────┤ 
│釋字100 │公司章程所定出席股東⼈數與表決權數，│經濟部與最⾼
法院⾒解不│ 
│號 │得否⾼於公司法所定？ │同 │ 
├────┼──────────────────┼───────────┤ 
│釋字101 │代表⺠股之董事、監察⼈，有無公務員服│經濟部⾒解與
釋字第九⼆│ 
│號 │務法之適⽤？ │號解釋不同 │ 
├────┼──────────────────┼───────────┤ 
│釋字102 │船舶發⽣海難，船公司董事⻑等應否負刑│⾏政機關與司
法機關⾒解│ 
│號 │責？ │有異 │ 
├────┼──────────────────┼───────────┤ 
│釋字103 │專案指定管制品之公告，其內容變更，有│最⾼法院檢察
署與最⾼法│ 
│號 │無刑法第⼆條之適⽤？ │院⾒解有異 │ 
├────┼──────────────────┼───────────┤ 
│釋字104 │商標法所稱世所共知，是否指⽬前在臺灣│經濟部與⾏政
法院⾒解有│ 
│號 │省區城內⼀般所共知⽽⾔？ │異 │ 
├────┼──────────────────┼───────────┤ 
│釋字106 │政府就⾏使債權履⾏債務加以限制，是否│監察院與⾏政



院⾒解有異│ 
│號 │得對特定之⼀家⼯廠為之？ │ │ 
├────┼──────────────────┼───────────┤ 
│釋字107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之回復請求權，有無│最⾼法院⾒解
與院字第⼀│ 
│號 │⺠法第⼀⼆五條之適⽤？ │八三三號解釋不同 │ 
├────┼──────────────────┼───────────┤ 
│釋字108 │六個⽉之告訴期間，何時起算？ │判例與解釋牴觸 │ 
│號 │ │ │ 
├────┼──────────────────┼───────────┤ 
│釋字109 │共同正犯應否以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最⾼法院認為
院字⼀九○│ 
│號 │⾏為為要件？ │五號、院字⼆○三○號、│ 
│ │ │院字⼆⼆○⼆號解釋之旨│ 
│ │ │趣不甚⼀致 │ 
├────┼──────────────────┼───────────┤ 
│釋字110 │徵收⼟地公告已逾⼀年，未補償地價，究│⾏政法院對於
院字⼆七○│ 
│號 │應辦理徵收抑應撤銷徵收？ │四號解釋有不同⾒解 │ 
├────┼──────────────────┼───────────┤ 
│釋字111 │院解字第三八⼆七號解釋應否再⾏適⽤？│銓敘部認為該
號解釋不應│ 
│號 │ │再⾏適⽤ │ 
├────┼──────────────────┼───────────┤ 
│釋字112 │經反覆科處罰鍰後，仍不履⾏義務，可否│司法⾏政部與
臺灣省交通│ 
│號 │逕⾏直接強制處分？ │處⾒解有異 │ 
├────┼──────────────────┼───────────┤ 
│釋字113 │雇員之管理應否準⽤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銓敘部⾒解與
院解字⼆九│ 
│號 │？ │○三號解釋有異 │ 
├────┼──────────────────┼───────────┤ 
│釋字114 │關於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第⼆項休職期滿│司法⾏政部與
公務員懲戒│ 
│號 │之復職，是否因曾被停職⽽排除其適⽤？│委員會⾒解有異 │ 
├────┼──────────────────┼───────────┤ 
│釋字115 │徵收放領後，得否以權利受損為由，訴請│臺灣省政府、
監察院⾒解│ 
│號 │返還⼟地？ │與最⾼法院判決有異 │ 
├────┼──────────────────┼───────────┤ 
│釋字116 │⽀付外商分期付款利息，應否扣繳應納稅│⾏政法院與財
政部⾒解有│ 
│號 │款？ │異 │ 
├────┼──────────────────┼───────────┤ 
│釋字118 │刑事更正判決錯誤之裁定，應否由原參與│有甲、⼄⼆
說。甲說與釋│ 
│號 │之推事為之？ │字第四⼗三號解釋有出入│ 
├────┼──────────────────┼───────────┤ 
│釋字119 │設定抵押權後所設定之典禮，於拍賣抵押│對於院字⼀四
四六號解釋│ 
│號 │物時，得否除去典權拍賣？ │，實務上有⼆說（兩種⾒│ 



│ │ │解），兩說理由不同 │ 
├────┼──────────────────┼───────────┤ 
│釋字121 │易科罰⾦、易服勞役折算⼀⽇之原定⾦額│最⾼法院與司
法⾏政部⾒│ 
│號 │提⾼⼆倍，應為若⼲元折算⼀⽇？ │解有異 │ 
├────┼──────────────────┼───────────┤ 
│釋字123 │執⾏中之受刑⼈經通緝不能開始或繼續執│最⾼法院與臺
灣⾼等法院│ 
│號 │⾏，時效應否停⽌進⾏？ │司法座談會⾒解有異 │ 
├────┼──────────────────┼───────────┤ 
│釋字124 │耕地承租⼈得否事先拋棄優先承受權？ │監察院與最⾼法
院⾒解有│ 
│號 │ │異 │ 
├────┼──────────────────┼───────────┤ 
│釋字125 │耕地租約之終⽌，有無⼟地法第⼀⼀四條│監察院與最⾼
法院⾒解有│ 
│號 │及⺠法第四三八條之適⽤？ │異 │ 
├────┼──────────────────┼───────────┤ 
│釋字126 │新稅貨物之完稅價格得否扣除運費課徵？│財政部與⾏政
法院⾒解有│ 
│號 │ │異 │ 
├────┼──────────────────┼───────────┤ 
│釋字127 │犯貪污罪，緩刑期滿，未撤銷緩刑之宣告│考試院⾒解與
釋字第六六│ 
│號 │或犯他罪，執⾏完畢始發覺者，應否免職│號解釋有異 │ 
│ │？ │ │ 
├────┼──────────────────┼───────────┤ 
│釋字128 │⾏政機關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耕之核定與│最⾼法院判例
⾒解與⾏政│ 
│號 │調處，是否⾏政裁量權之範圍？ │院及監察院有異 │ 
├────┼──────────────────┼───────────┤ 
│釋字129 │未滿⼗四歲⼈參加叛亂組織以後，無證明│監察院與⾏政
院⾒解有異│ 
│號 │確已脫離者，應否負刑責？ │ │ 
├────┼──────────────────┼───────────┤ 
│釋字131 │公務員得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或董事？│教育部與監察
院⾒解有異│ 
│號 │。 │ │ 
├────┼──────────────────┼───────────┤ 
│釋字132 │清償提存是否適⽤釋字第三⼗九號解釋？│司法⾏政部⾒
解與釋字第│ 
│號 │ │三⼗九號解釋有異 │ 
├────┼──────────────────┼───────────┤ 
│釋字133 │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免除其刑│（無⾒解有異
情事） │ 
│號 │」是否包括⼀切免除其刑在內？ │ │ 
├────┼──────────────────┼───────────┤ 
│釋字134 │未將⾃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但已受告知│最⾼法院判決
之⾒解與院│ 
│號 │內容並為答辯時，其判決是否違法？ │字第⼀三⼆○號解釋
(⼆)│ 



│ │ │抵觸 │ 
├────┼──────────────────┼───────────┤ 
│釋字135 │不得不服⽽聲明不服或未聲明不服⽽法院│院字⼀三六九
號、⼀六六│ 
│號 │誤予發回更審，應如何處理？ │⼀號、院解字三三七⼀號│ 
│ │ │解釋與院解字三⼆○九號│ 
│ │ │解釋有異 │ 
│ │ │ │ 
├────┼──────────────────┼───────────┤ 
│釋字136 │假扣押假處分之執⾏應否徵收執⾏費？ │司法⾏政部認為
應變更院│ 
│號 │ │解字三九九⼀號解釋 │ 
├────┼──────────────────┼───────────┤ 
│釋字138 │在審判進⾏中追訴權時效是否進⾏？ │司法院交最⾼法院
研究後│ 
│號 │ │，有甲（時效不進⾏）、│ 
│ │ │⼄（時效仍進⾏）不同⼆│ 
│ │ │說 │ 
├────┼──────────────────┼───────────┤ 
│釋字139 │設定典權後得否設定抵押權？ │院字第⼀九⼆號解釋採肯
│ 
│號 │ │定說，最⾼法院⺠刑庭總│ 
│ │ │會採否定說 │ 
├────┼──────────────────┼───────────┤ 
│釋字140 │起訴後檢察官復為不起訴處分，告訴⼈聲│司法⾏政部認
為應變更院│ 
│號 │請再議，上級⾸席檢察官應如何處理？ │解字第⼆九⼆四號解釋
│ 
├────┼──────────────────┼───────────┤ 
│釋字141 │應有部分得否設定抵押權？ │司法⾏政部⾒解與院字第│ 
│號 │ │⼀五⼀六號解釋有異 │ 
├────┼──────────────────┼───────────┤ 
│釋字142 │匿報或逃漏營業稅，五年內未經發現之五│財政部與監察
院⾒解有異│ 
│號 │年，⾃何時起算？ │ │ 
├────┼──────────────────┼───────────┤ 
│釋字143 │購買火⾞票轉售圖利是否詐欺？ │有甲、⼄、丙三說。院
解│ 
│號 │ │釋字⼆九⼆○號解釋與院│ 
│ │ │解字三八○八號解釋亦不│ 
│ │ │相同 │ 
├────┼──────────────────┼───────────┤ 
│釋字144 │數罪併罰中之⼀罪得易科罰⾦，因與不得│院字第⼆七○
⼆號解釋與│ 
│號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不得易科時，應否│最⾼法院六⼗⼆年台
非字│ 
│ │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第三四號判決⾒解有異 │ 
├────┼──────────────────┼───────────┤ 
│釋字145 │院字第⼆○三三號解釋所謂多數⼈之意義│司法⾏政部對
於該號解釋│ 
│號 │如何？ │有不同意⾒ │ 



├────┼──────────────────┼───────────┤ 
│釋字146 │刑事判決確定後，發現認事與採證不符，│最⾼法院檢察
署與最⾼法│ 
│號 │得否非常上訴？ │院⾒有異 │ 
├────┼──────────────────┼───────────┤ 
│釋字147 │妻得否提起別居之訴？ │院字第七七○號解釋（⼆│ 
│號 │ │）與最⾼法院⾒解（認無│ 
│ │ │號居之訴）有異 │ 
├────┼──────────────────┼───────────┤ 
│釋字149 │對於更審判決上訴，關於第⼀次上訴應繳│院解字⼆九三
六號解釋（│ 
│號 │裁判費⽽未繳納者，應否向第⼀次上訴⼈│⼆）與司法⾏政部⾒
解有│ 
│ │徵⾜？ │異 │ 
├────┼──────────────────┼───────────┤ 
│釋字151 │遺失查帳徵稅代⽤空⽩完稅照，得否比照│監察院與⾏政
法院及財政│ 
│號 │遺失查驗證補徵稅款？ │部⾒解有異 │ 
├────┼──────────────────┼───────────┤ 
│釋字152 │連續數⾏為⽽犯同⼀罪名之意義如何？ │院字第⼆⼀八五
號解釋採│ 
│號 │ │廣義說，最⾼法院認為不│ 
│ │ │免流於浮濫，司法⾏政部│ 
│ │ │亦有修正刑法第五六條之│ 
│ │ │不同意⾒ │ 
├────┼──────────────────┼───────────┤ 
│釋字157 │公務員可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董事⻑？│（無⾒解有異
情事） │ 
│號 │ │ │ 
│（68.04.│ │ │ 
│ 13） │ │ │ 
├────┼──────────────────┼───────────┤ 
│釋字158 │公務員因犯貪污條例第⼗⼀條第⼀項之罪│（無⾒解有異
情事） │ 
│號 │，經依同條例第⼗⼆條第⼆項判刑確定，│ │ 
│（本件解│可否不受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 │ 
│ 釋） │之限制？ │ │ 
└────┴──────────────────┴───────────┘ 

右表顯⽰，⾃司法院⼤法官會議法公布施⾏後，⾄六⼗八年四⽉⼗⼆
⽇⽌，經統⼀解釋之案件共六⼗⼀件，其中六⼗件均係有「⾒解有
異」情事，合於統⼀解釋之規定者（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
僅釋字第⼀三三號解釋⼀件，係假統⼀解釋之名，⽽⾏解釋⼀般法律
疑義之實，為統⼀解釋之變態，⽽非統⼀解釋之常態。 

有謂司法院⼤法官會議第⼀⼀八次會議決議：「中央或地⽅機關就職
權上適⽤憲法、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所為之解釋發⽣疑義聲請解釋
時，本會議得依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解
釋」，其效⼒相當於法律，故只須中央或地⽅機關對於本會議所為之
解釋發⽣疑義，本會議即得依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規定再⾏
解釋，當然受理，不以有歧⾒為必要云云。查（⼀）司法院⼤法官會



議依法所為之解釋，可能有與憲法（註三）或法律（註四）相同之效
⼒，但不能謂司法院⼤法官會議之「決議」有法律或變更法律之效
⼒。倘其「決議」有法律或變更法律之效⼒，何以於有「柘法院⼤法
官會議規則」（註五）之後，須另制定司法院⼤法官會議法使該規則
失效？倘其「決議」有變更法律之效⼒，何以司法院⼤法官會議法尚
有修正之必要（註六）？何不均以「決議」代之？（⼆）上開司法院
⼤法官會議第⼀⼀八次會議決議，其⽤意僅在闡明司法院⼤法官會議
之「解釋」雖非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七條所定之憲法、法
律或命令，但依上所述，其效⼒可能有相當於憲法或法律者，故對於
司法院⼤法官會議所為之解釋發⽣疑義時，亦得依司法院⼤法官會議
法第四條、第七條之規定再⾏解釋，非謂無「⾒解有異」情事，僅寺
於「解釋」發⽣疑義，即得聲請統⼀解釋（對於「法律」發⽣疑義⽽
無「⾒解有異」情事者，尚且不得聲請統⼀解釋），此觀引⽤該「決
議」之釋字第八⼗⼆號解釋，亦係因最⾼法院三⼗年上字第⼆九八⼆
號判例與司法院院解字第三○⼆○號解釋互相牴觸（⾒解有異）⽽再
為解釋之情形，即可明瞭。故所謂「決議」之效⼒相當於法律，依
「決議」⽽為解釋，不以有「⾒解有異」情事為必要云云，於法殊非
有據。三 職權外解釋之效⼒在法治國家，任何機關之職權，必由憲法
或法律予以明定。國家機關在職權範圍內⾏使職權，始⽣法定之效
⼒，權限外之⾏為，無效⼒之可⾔，此為當然之法理。就我國⽽⾔，
⾏政院若逕⾏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立法院若制定某⼀縣之⾃治法；
司法院若逕為⺠事、刑事或⾏政訴訟之判決；考試院若舉辦⼤專學校
學⽣入學考試；監察院若對於應受彈劾之公務員逕為撤職之處分，均
為權限外之⾏為，應無效⼒。同理，司法院⼤法官會議，雖有「統⼀
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但所謂「統⼀解釋」，係指中央或地⽅機
關，就其職權上適⽤法令所持⾒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同⼀法令已
表⽰之⾒解發⽣歧異，有由司法院⼤法官會議使其⼀致之必要⽽為之
解釋⽽⾔。若對於無歧⾒發⽣，⽽聲請解釋⼀般法律疑義者，予以解
釋，即為權限外之解釋，應屬無效。 

有謂：（⼀）憲法並未授權制定司法院⼤法官會議法，該法有關限制
⼤法官職權之規定，不必重視。（⼆）司法院⼤法官會議得以「決
議」作為受理解釋之依據，不受司法院⼤法官會議法所加之限制云云
（註七）。就前者⾔，係司法院⼤法官會議法是否牴觸憲法之問題。
姑不論司法院⼤法官會議法係依司法院組統法第六條第⼆項制定，有
合法之依據，除依法宣告其為無效外，無法否定其效⼒。且司法院⼤
法官會議法第七條關於統⼀解釋之規定，輿第⼀屆⼤法官第⼀次會議
⾃⾏決議制定之司法院⼤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之內容完全相同，不得
以該條係立法機關對於⼤法官之職權加以不合理限制之規定為理由⽽
不遵守。就後者⾔，涉及司法院⼤法官會議得否以「決議」補充、變
更或擴張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之問題。關於此點，司法院
⼤法官會議於依聲請解釋特定之憲法、法律或命令時，得以解釋文補
充（註八）、變更（註九）或擴張（註⼗）其規定，固在其解釋職權
範圍之內，惟中央或地⽅機關，在職權上無適⽤司法院⼤法官會議法
第七條⽽發⽣所持⾒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所已表⽰之⾒解有異⽽聲請
統⼀解釋該條規定疑義之可能。從⽽，司法院⼤法官會議即無以⾃⼰
之「決議」逕⾏補充、變更或擴張該條規定之權限。本會議另以⾃⼰
之「決議」作為⾏使統⼀解釋職權之依據，非法治國家應有之現象，
難謂適法。 

四、考試院轉請解釋者，無「⾒解有異」情事，應不受理。 



本屆⼤法官多數認為：機關聲請解釋之案件，當然應予受理。此項論
調，不但與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解有異者，得聲請統
⼀解釋」之要件不合，且與釋字第⼆號解釋「本件⾏政院轉請解釋，
未據……說明……⾒解有異，應不予解釋」及釋字第⼆⼗五號解釋⼆、
「來文（⾏政院來文）所列第⼀、第三、第四、第五各點……未據說
明……⾒解有何歧異……礙難解答」之先例有違。本件考試院轉請解釋
者，其來函「主旨」僅謂：「李展新⼀員……經屏東地⽅法院刑事判決
『共同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為⾏求不正利益，處有期徒刑⼆
⽉，如易科罰⾦，以六元折算⼀⽇』判決確定後，可否不受公務⼈員
任⽤法第⼗五條第⼆款所定貪污⾏為之限制⼀案，敬祈惠⽰卓⾒」等
語，其為單純函請解答⼀般法律問題，無「⾒解有異」情事，極為明
顯，依上開法律規定及本會議解釋先例，應不解答、不予受理，毫無
疑義。本會議不依法律規定，不依解釋先例，任意受理解釋，與憲法
第七⼗八條、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七條之規定，殊有違背。 

五、公務⼈員⾏賄絕對係貪污⾏為 
按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下簡稱貪污條例）所定之各罪，可分⼆
類：因「貪」（貪財得利，並包括圖利他⼈）⽽成立者，如該條例第
四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之罪是。因「污」（公務⼈員不應有之污
⾏）⽽成立者，如該條例第⼗⼀條第⼀項、第⼗三條、第⼗四條、第
⼗五條規定之罪是。前⼀類各罪，係貪污⾏為，並無異論。後⼀類各
罪，有認為非貪污⾏為，⽽無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適⽤
者。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即因係採此項⾒解，致有「⾏賄⾏
為……無論⾏賄⼈⾝分如何，其⾏為之性質究與貪污⾏為有別……⾃不
適⽤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之結論查貪污條例各條
之罪，除如第⼆條後段、第三條、第⼗⼀條第⼆項、第⼗六條第三項
明定犯罪主體非公務⼈員外，其餘均以有公務⼈員⾝分為必要，該條
例第⼆條前段規定其明。故犯該條例第⼗⼀條第⼀項、第⼗三條、第
⼗四條、第⼗五條之罪者，均為公務⼈員之貪污⾏為。蓋⾝為國家之
公務⼈員，⽽有⾏求、期約或交付賄賂（第⼗⼀條第⼀項），或直屬
主管⻑官對於屬員，或公務機關主管⻑官，對於受託承辦公務之⼈，
明知貪污有據，⽽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第⼗三條），或辦理會計、
審計⼈員，因執⾏職務，對於貪污有據之⼈員不為舉發（第⼗四
條），或明知因犯貪污罪所得之財物，故為隱匿、寄藏或代管（第⼗
五條)之污⾏者，絕對為「貪」、「污」⾏為之「污」的部分，就該條
例全部條文觀察，毫無疑義。以上各條之罪，苟非貪污⾏為，究應稱
為何種⾏為？何以須明定依貪污條例處斷？何以明定均不適⽤刑法假
釋之規定？本件解釋理由書謂「⾏賄⾏為，其犯罪主體不以有特定⾝
分為必要」，若就刑法第⼀百⼆⼗⼆條第三項⽽為解釋，固無不合，
茲就本件之公務⼈員犯貪污條例第⼗⼀條第⼀項之罪，情節輕微，經
判刑確定之情形⽽為解釋，則顯然違反該條例第⼆條之規定及司法院
院字第⼆七⼆九號解釋（註⼗⼀）之意旨，從⽽其獲致上述「⾃不適
⽤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之結論，即屬違反貪污條
例明⽰應「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貪污條例第⼀條）之立法政策，
同時亦違反政府肅清貪污之政治⾰新之措施。⼜依該項結論推論，貪
污條例第⼗三條第⼀項，直屬主管⻑官之庇護貪污或不舉發貪污罪；
同條第⼆項，公務機閞主管⻑官庇護受託承辦公務之⼈貪污或不舉發
貪污罪；同條例第⼗四條，辦理會計、審計⼈員不舉發貪污罪；同條
例第⼗五條，故為隱匿、寄藏或代管貪污所得之財物罪，均非貪污⾏
為。此項近於放縱貪污之解釋文公布後，不但眾所週知之若⼲有⾝
分、地位及影響⼒之公務⼈員⽽慣於從事「司法黃⽜」活動者，可以



肆意指定賄賂，以備交付，⽽毫無顧忌，且各級司法官及⼀般公務⼈
員，均可公然為親朋關託、⾏賕；直屬主管⻑官、公務機關主管⻑
官、經辦會計審計⼈員，亦可庇護貪污或不舉發貪污矣。萬⼀不幸，
因以上各種污⾏⽽被依貪污條例第⼗⼀條第⼀項、第⼗三條、第⼗四
條、第⼗五條判處罪刑確定後，仍得任官如故，豈非官⽅掃地，法紀
蕩然？與國家制定貪污條例「嚴懲貪污、澄清吏治」之立法政策及政
府肅清貪污之政治⾰；新之措施，豈背道⽽馳？ 

六、貪污條例第⼗⼀條第⼀項之規定，既非旨在「加重處罰」，亦非
「乃為立法上之便利」 
國家制定貪污條例，⽬的在貫徹「嚴懲貪污，澄清吏治」之立法政
策，並非旨在「加重處罰」，更無「乃為立法上之便利」之可⾔。故
凡屬公務⼈員或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下合併簡稱從事公務
之⼈員），犯該條例之罪者，不問刑法或其法律是否已有規定，均非
刑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原 定 之 ； 罪 ， ⽽ 均 應 依 該 條 例 處 斷 ， 亦 即 均 係
「貪」、「污」罪⾏。該條例第⼀條、第⼆條規定甚明。不得以刑法
或其他法律已有某項罪名規定之故，即謂該條例某條某罪之規定，僅
「旨在……加重處罰，乃為立法上之便利」⽽已。例如竊盜、侵占、詐
欺等罪、刑法第三百⼆⼗條⾄第三百⼆⼗三條、第三百三⼗五條、第
三百三⼗六條、第三百三⼗九條均已設有規定，且「其犯罪主體不以
有特定⾝分為必要」，茲於貪污條例第四條第⼀款、第⼆款，第五條
第⼆款另設規定，即係貪污⾏為，⽽非「旨在……加重處罰（註⼗
⼆）」，亦非「乃為立法上之便利（註⼗三）」，故從事公務之⼈員
有各該貪污⾏為者，雖未變更竊盜、侵占、詐欺等⾏為之性質，但不
得謂「不能……與貪污⾏為混為⼀談」。⾄於貪污條例第⼗六條第⼀項
之罪，非貪污條例所規定之罪，⽽係「誣告他⼈犯本條例之罪」。故
為該條項之誣告者，並非貪污⾏為，與⼀般⼈為誣告⾏為無異，僅其
處罰應「依刑法規定加重其刑⾄⼆分之⼀」⽽已，⾃無公務⼈員任⽤
法第⼗五條第⼆款之適⽤。 
有謂：從事公務之⼈員⾏賄，並未貪財得利，故非貪污⾏為。殊不知
貪污條例所定之各罪，並非均以貪財得利為犯罪構成要件，除該條例
第七條明定「第四條⾄第六條之未遂犯罰之」，可證非以貪財得利為
犯罪構成要件外，第⼗三條第⼀項所定之直屬主管⻑官對於所屬⼈
員，明知貪污有據，⽽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第⼗四條所定之辦理
會計、審計⼈員，因執⾏職務，對於貪污有據之⼈員，不為舉發者；
第⼗五條所定之明知因犯第四條⾄第六條之罪，所得之財物，故為隱
匿、寄藏或代管者等罪，均顯不以貪財得利為犯罪構成要作，是否亦
認「其⾏為之性質與貪污⾏為有別」？各該條之規定，是否「旨在……
加重處罰，乃為立法上之便利」？是否均「不適⽤公務⼈員任⽤法第
⼗五條第⼆款之規定」？如果答案仍為肯的，則基於「嚴懲貪污、澄
清吏治」之立法政策⽽設之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
其功能豈非折減過半？ 
若謂貪污條例所定之各罪，須有貪財得利之⾏為始能成立，則僅該條
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之罪，始為貪污⾏為，其他各之罪，
均非貪污⾏為。此項⾒解如能成立，則推⽽論之，懲治盜匪條例之各
罪，須有強劫，盜取財物之⾏為，始能成立矣。惟依懲治盜匪條例第
⼀條、第五條第⼀項第三款規定「藏匿或包庇盜匪者，亦為盜匪」，
可知盜匪罪不以有強劫、盜取財物之⾏為為必要，⾜證貪污罪不以有
貪財得利之⾏為為必要。從⽽依本席管⾒，貪污條例第⼗⼀條第⼀項
（⾏求、期約、交付賄賂）、第⼗三條（庇護貪污，不舉發貪污）、
第⼗四條（會計審計⼈員不舉發貪污）、第⼗五條（隱匿、寄藏或代



管貪污所得財物）規定之罪，均為貪污⾏為，應有公務⼈員任⽤法第
⼗五條第⼆款規定之適⽤，始能貫徹「嚴懲貪污，澄清吏治」之立法
政策，始能配合政府肅清貪污之⾰新政治之措施。七 釋字第九⼗六號
解釋與本件毫無關係。 

本會議釋字第九⼗六號解釋，係就曾有「⾏賄」或幫助或教唆⾏賄⾏
為，經判罪確定者，是否應受臺灣省各縣市公職⼈員選舉罷免規程第
⼗五條第⼀項第⼆款規定「曾犯瀆職罪，經判決確定者」，不得申請
登記為各種選舉之候選⼈之限制（⾒釋字第九⼗六號解釋所附監察院
函記載）⽽為解釋者，因刑法第⼀百⼆⼗⼆條第三項所定之⾏賄⾏
為，其犯罪之主體，不須具有公務⼈員之特定⾝分，⽽刑法上之瀆職
罪，則必以具有特定⾝分之⼈為犯罪主體，故謂「⾏賄⾏為與受賄⾏
為⼆者性質不同，其間並無必要共犯之關係，……應不屬於瀆職罪之
內」云云。本件係就從事公務之⼈員犯貪污條例第⼗⼀條第⼀項之⾏
賄罪，情節輕微，經判處罪刑確定者，可否不受公務⼈員任⽤法第⼗
五條第⼆款所定「曾服公務有貪污⾏為，經判決確定者」之限制⽽為
解釋，該貪污條例各條之罪，除如上文所述，經明定犯罪之主體非從
事公務之⼈員外，均以有從事公務之⼈員之特定⾝分為必要。⼆者之
前提要件既不相同，則構成瀆職罪，未必成立貪污罪（例如委棄守
地、枉法裁判均構成瀆職罪，但不成立貪污罪）；成立貪污罪者提要
件既不相同，則構成瀆職罪（例如⻑官對於屬員，明知貪污有據⽽不
舉發或會計審計⼈員⼈執⾏職務，對於貪污有據之⼈員不為舉發，均
稱成貪污罪，但不成立瀆職罪），彼此毫無關係。是以釋字第九⼗六
號關於刑法第⼀百⼆⼗⼆條第三項之⾏賄⾏為，不屬於瀆職罪之解
釋，無論現仍維持與否，均不能解決從事公務之⼈員犯貪污條第⼗⼀
條第⼀項之⾏賄罪，情節輕微，經判處罪刑確定者，可否不受公務⼈
員任⽤法第⼗五條第⼆款「曾服公務有貪污⾏為，經判決確定者」之
限制之問題。本件解釋文，於釋述⾏賄⾏其性質與貪污⾏為有別，不
適⽤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之規定後，突為「本院釋字第九
⼗六號解釋……仍予以維持」之結論，究竟非從事公務⼈員⾏賄，因無
「職」可「瀆」，不屬於瀆職罪，係當然之法理，與從事公務之⼈
員，已有被判⾏賄罪確定之「污⾏」，⽽認非貪污⾏為，仍得任官如
故，有何邏輯上之關聯？殊難索解。 

註⼀：⾒釋字第⼆號解釋。 
註⼆：⾒謝瀛洲著中華⺠國憲法論⼀九⼀⾴。 
註三：例如釋字第三號關於監察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之解釋，即有
與憲法相同之效⼒。 
註四：例如釋字第⼀○七號關於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之回復請求權，
無⺠法第⼀⼆五條規定之適⽤之解釋，即有與法律相同之效⼒。 
註五：「司法院⼤法官會議規則」，非依法令之規定⽽制定，係由第
⼀屆⼤法官於第⼀次會議時⾃⾏議決通過制定。 
註六：「今後為期更能提⾼解釋權之效⽤，適當修正⼤法官會議法有
關聲請解釋範圍及程序之限制，或有必要」––⾒司法院⼤法官會議解
釋彙編⽥故院⻑炯錦「再版序」。 
註七：此係誤解司法院⼤法官會議第⼀⼀八次會議決議內容之論調。
該決議非但並未認為得「不受司法院⼤法官會議法所加之限制」，且
明⽰「本會議得依司法院⼤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解
釋」等語，其須「依法」⽽為統⼀解釋，甚為明顯。 
註八：例如釋字第九⼗三號認繼續附著於⼟地之輕便軌道為不動產之
解釋，係補充⺠法第六⼗六條第⼀項之規定。 



註九：例如釋字第三⼗⼀號關於仍由第⼀屆立監委員繼續⾏使職權之
解釋，可謂係變更憲法第六⼗五條、第九⼗三條規定之解釋。 
註⼗：例如釋字第五⼗八號關於養女之⼀⽅，得依⺠法第⼀○八⼀條
第六款聲請法院為終⽌收養關係裁定之解釋，係擴張⺠法第⼀○八⼀
條、⺠事訴訟法第五八三條規定之解釋（將「終⽌收養關係之訴」擴
張為亦得「聲請法院為終⽌收養關係之裁定」）。 
註⼀⼀：司法院院字第⼆七⼆九號解釋「懲治貪污條例為⾝分之特別
刑法，其犯罪主體應以同條例第⼀條（按⼤致相當於現⾏條例第⼆
條）所例舉者為限，不合該⾝分之⼀般普通⼈⺠，⾏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為，具備犯罪構成要件者，僅應依刑法第⼀百⼆⼗⼆條第三項
處斷，不能援⽤該條例第四條（按相當於現⾏條例第⼗條第⼀項）論
處」。 
註⼀⼆：犯貪污條例各條之罪者，未必均較刑法加重處罰。例如「犯
第四條⾄第六條各款之罪，情節輕微，⽽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在三千
元以下者，適⽤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該條例第⼗⼆
條第項）。「犯條第⼀項第⼆項之罪，情節輕微，⽽其⾏求、期約或
交付財物在三重元以下者，亦同」。（註條例⼗⼆條第⼆項）可⾒所
謂「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條第⼀項規定，旨在……加重處罰」
云云，並非的論。 
註⼀三：貪污條例第⼗⼀條第⼀項之設，除明⽰此係貪污條例規定之
貪污⾏為，⽽非刑法第⼀百⼆⼗⼆條第三項之罪外，不知有何「乃為
立法上之便利」？ 
註⼀四：本件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載：「⾏賄⾏為，不論⾏賄⼈之⾝
分如何，其性質均與含沶⾏為有別」，「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
⼀條第⼀項規定，旨在……加重處罰……並非變更⾏賄⾏為之性質」等
語，所謂「性質」有別，以及並非變更⾏賄⾏為之「性質」，該「性
質」究係指「犯罪主體不以有特定⾝分為必要」之性質⽽⾔，抑係指
「與公務⼈員受賄」之性質⽽⾔，文義殊⽋明瞭。如係指前者⽽⾔，
顯然忽略貪污條例第⼗⼀條第⼀項規定之⾏賄⾏為，以有特定之從事
公務之⼈員⾝分為必要之情形。如係指後者⽽⾔，⾏賄⾏為不但與
「公務⼈員受賄」之性質有別，且與貪污條例規定受賄以外之其他數
⼗種貪污⾏為，莫不性質有別。何以性質有別，即非貪污⾏為？殊非
合於法律邏輯之解釋。 

相關法令 司法院釋字第96號解釋

公務⼈員任⽤法第15條第2款(57.12.18)

刑法第122條第3項(58.12.26)

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62.08.17)

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2項(62.08.17)

相關文件 考試院函

主旨：據銓敘部函以准⼈事⾏政局函轉臺糖公司屏東總廠推廣技術⼠

李0新⼀員，因犯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條第⼀項之罪，案經屏

東地⽅法院刑事判決「共同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為⾏求不正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96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16976&no=15&ldate=19681218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1424&no=122&ldate=19691226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1430&no=11&ldate=19730817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1430&no=12&ldate=19730817


利益，處有期徒刑貳⽉，如易科罰⾦，以陸元折算⼀⽇」，判決確定

後，可否不受公務⼈員任⽤法第⼗五條第⼆款所定貪污⾏為之限制⼀

案，敬祈 惠⽰卓⾒。

說明：

⼀、依據銓敘部本年六⽉⼆⽇六七臺楷甄五字第⼀三五⼆六號函辦

理。

⼆、查⺠國六⼗⼆年八⽉⼗七⽇公布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

條規定，公務⼈員犯其第⼗⼀條第⼀項之罪（按即「對於第⼆條⼈

員，關於違背職務之⾏為，⾏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情節輕微，⽽其所得或所圖財物，或其⾏求期約或交付財物

在三千元以下者，適⽤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如刑法第⼀

百⼆⼗⼆條第三項）。⽽⺠國五⼗⼀年六⽉⼆⼗七⽇ 貴院釋字第九⼗

六號解釋，則以刑法第⼀百⼆⼗⼆條第三項之⾏賄⾏為性質上不屬於

瀆職罪。惟此項解釋係在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公布之前，對犯該條

例第⼗⼀條第⼀項之罪，是否仍可適⽤？請 惠⽰卓⾒。




